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專案工作人員離職時，單位及當事人應配合

辦理事項一覽表 

離職情形 原 因 預    告    時    間 
資遣

費
專案工作人員依勞基法第14條之規定終止契約：
一、於訂立契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員工誤

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各級主管或其家屬對員工實施暴行或有重大

侮辱之行為者。 
三、契約所訂之工作，對員工健康有危害之虞，

本校未改善或經改善而無效果者。 
四、校內同仁患惡性傳染病，有傳染之虞者。 
五、不依勞動契約給付報酬。 
六、違反勞動契約或勞工法令，致有損害員工權

益之虞者。 

專案工作人員得不經預告終止契約。 發給由專案工作人

員主動終止契

約 

無上開原因，專案工作人員自請離職。 

專案工作人員得經預告終止契約： 
1.繼續工作 3個月以上未滿 1年者，於
10 日前預告之。 

2.繼續工作 1年以上 3年未滿者，於 20
日前預告之。 

3.繼續工作3年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 

不發

給

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依下列事項終止契約： 
一、業務性質變更或於計畫執行期限內因故計畫

終止，有減少員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
供安置時。 

二、員工對擔任之工作確不能勝任，影響本基金會業務者。
三、經醫師證明患有嚴重精神病，已不適合工作者。 
四、患有法定傳染病，經治療未能痊癒，仍有傳

染之虞時。 

ㄧ、本基金會得經預告終止契約。 
    （預告時間同上） 
二、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請填寫「本

基金會專案工作人員終止契約或不
再續聘通知書」送達基金會，基金
會依規定發預告通知書給當事人，
副知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發給由用人單位或 

計畫主持人 

主動終止契約 

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依勞基法第 12 條終止契
約： 
一、於訂立契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本基金會

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對本校同仁及其家屬實施暴行或有重大侮辱

之行為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

刑或未准易科罰金者。 
四、故意損耗教學器材、機器、工具、零件或其他本校

所有物品，或故意洩漏本校技術上、公務上之秘密
或散佈不利不實之謠言，致本校受有損害者。 

五、無正當理由連續曠職（工）滿三日，或一個
月內曠職（工）達六日者。 

六、違反工作規則或勞動契約，情節重大者。 

ㄧ、本基金會得不經預告終止契約。 
二、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請填寫「本

基金會專案工作人員終止契約或不
再續聘通知書」送達基金會行政
組，基金會逕通知當事人離職日期
及其他相關事宜，並副知用人單位
或計畫主持人。 

不發

給

臨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契
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不定期契約。如契約屆滿，
不再續約，由本基金會依契約性質辦理下列事宜：

 

定期契約 

ㄧ、期滿自動終止契約，不須預告。 
二、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請填寫「本基金

會專案工作人員終止契約或不再續聘
通知書」送達基金會行政組，基金會逕
通知當事人離職日期及其他相關事
宜，並副知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不發
給

契約屆滿 

不定期契約 

ㄧ、本基金會得經預告終止契約。 
    （預告時間同上） 
二、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請填寫「本基

金會專案工作人員終止契約或不再續
聘通知書」送達基金會行政組，基金
會依規定發預告通知書給當事人，副
知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發給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專案工作人員終止契約或不再續聘通知書

姓 名  

本 次 聘 期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 

服 務 年 資 
(繼續未中斷者)              年             月          日 

專 長  

擔 任 工 作 □ 一般行政工作    □ 研究工作    □ 行政及研究工作 

需 輔 導 就 業 □ 是              □ 否 

離 職 原 因 

(請務必勾選) 

□ 契約屆滿，不再續聘。 

□ 終止契約（下列請勾選）： 

□第一款：業務性質變更或於計畫執行期限內因故計畫終止，有

減少員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第二款：員工對擔任之工作確不能勝任，影響本基金會業務者。

          （請詳列具體事證附於後） 

□第三款：經醫師證明患有嚴重精神病，已不適合工作者。 

□第四款：患有法定傳染病，經治療未能痊癒，仍有傳染之虞時。

□ 其他                                                     

離 職 日 期              年             月          日（請參考備註二） 

備 註 

一、依就業服務法第 33 條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於員工離職之 10 日前，

列冊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公立就業服務機構。未依規定通報者，將依同

法第 68 條規定，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二、請依下列時間將本通知書送達基金會行政組，俾利辦理後續事宜： 

(一)當事人在本會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未滿1年者，於15日前送達基金會。

(二)當事人在本會繼續工作1年以上3年未滿者，於25日前送達基金會。

(三)當事人在本會繼續工作 3 年以上者，於 35 日前送達基金會。 

三、本通知書送達基金會後，辦理後續事宜如下： 

    (一)符合資遣規定者： 

   1.逕發預告通知書給當事人，副知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2.辦理發給資遣費及其他相關事宜。 

   3.填報名冊送勞工局、勞委會職業訓練局就業輔導組，惟各用人單

位或計畫主持人未及於被資遣員工離職之 10日前通知本基金會，

則離職生效日將往後延至合於規定之日。 

    (二)不符合資遣規定者： 

        逕通知當事人離職日期及其他相關事宜，並副知用人單位或計畫主

持人。 

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簽名或蓋章： 

日                    期：             年             月          日 

此致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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